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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稿件

从解脱到自我和解：长期关系受伤与自杀性丧

亲背景下复杂哀伤辅导的个案研究

彭小华

摘要：在华人家庭语境中，当丧失叠加终末期照护、长期关系受伤、自杀性死亡、熟人社会污名

与内化的“善终”理想时，复杂哀伤未必主要表现为外显悲伤，而更可能表现为解脱感之后的羞

耻、内疚与自我审判。本文采用回顾性、理论导向的单一个案研究写法，结合延长/复杂哀伤、自

杀性丧亲、预期性哀伤、双过程模型、意义重建与自我同情等理论，对来谈者在丧亲初期的一次

个别辅导及其后续反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来谈者的核心困难不在于“悲伤不足”，而在于长

期关系受伤背景下，解脱感与伦理压力、社会评价及自我责难交织形成的复杂心理冲突。复杂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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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辅导在此类处境中的重点，不在于将来谈者导向标准化悲伤表现，而在于减少其因自身反应而产生的二次伤害，并促进其

在更复杂、更现实的理解中重组与逝者、家庭及自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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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哀伤并不总是以“痛哭”“思念”“不舍”等外显形式出现。大量研究表明，多数丧亲者会在时间推移

中逐渐适应，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失落事件后持续出现高强度、功能受损的悲伤反应 [1]。随着延长哀伤障碍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被纳入 ICD−11与 DSM−5−TR，临床工作者获得了更清晰的识别框架；与

此同时，围绕诊断边界、病理化风险及文化适用性的讨论也随之增加 [2]。

对于华人生死学与哀伤辅导实践而言，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当来谈者的反应并不符合社会想象中的

“标准哀伤”，甚至出现轻松、解脱、平静、保密、迟疑与自责交织时，辅导应如何理解其状态？尤其当丧

失事件处于长期照护、关系受伤、自杀性死亡以及熟人社会评价压力的交叉处境中，仅用“悲伤不足”“压

抑情绪”或“情感麻木”来概括，往往会误判问题。

本文以一个复杂哀伤辅导个案为例，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这类个案为何不宜简单按“延迟悲伤”

或“情感麻木”理解；第二，复杂哀伤辅导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发生；第三，何以某些看似朴素的临床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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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接纳、澄清、角色转换与写作任务——可能对来谈者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延长哀伤、复杂哀伤与本文的概念立场

PGD研究提醒临床工作者，并非所有哀伤都会自然缓解，一部分丧亲者会出现持续的分离痛苦、意义

感受损、身份紊乱及功能受损 [3]。然而，关于 PGD的诊断阈值、文化差异与病理化风险，学界仍有争议 [2]。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审慎立场：文中所说“复杂哀伤”，主要是一个临床描述性概念，用以指称在自杀

性死亡、照护负担、关系创伤、熟人社会污名、伦理困境与僵化叙事交织下，哀伤任务被显著复杂化的状

态；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正式 PGD诊断，也不意味着来谈者已满足相关诊断标准。本文重点不在作出诊断，

而在于理解：在高复杂度处境中，哀伤何以被卡住，辅导又何以可能松动这种卡住。

（二）自杀性丧亲：污名、羞耻、保密与家庭互动

自杀性丧亲并不只是“因死亡而哀伤”，还常伴随羞耻、责备、反事实思维、创伤性画面与社会污名

[3]。系统综述显示，自杀性丧亲者更容易经验到保密、社会撤退与支持可得性下降；死亡原因的社会污名，

常使丧亲者在公共叙事中承担额外压力 [4−5]。家庭层面的研究也指出，自杀性丧亲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沟通、

禁忌与支持过程 [6]。华语研究进一步提示，被污名化的死亡可能使遗族面临“悲伤权被剥夺”的处境 [7]。因

此，本案中来谈者关于“是否隐瞒死因”的困扰，不宜仅被理解为道德问题，也应被理解为在污名环境中

管理风险、保护家庭边界的现实策略 [4−7]。

（三）预期性哀伤、照护负担与死亡后的解脱感

在终末期疾病背景下，丧失往往在正式死亡前已部分开始。研究表明，照护负担与预期性哀伤显著相

关 [8]；在长期高压照护中，死亡来临时的反应往往既有失落，也有松脱 [9−10]。进一步的综述指出，照护者

在亲人去世后出现某种压力解除感，并不罕见 [11]。因此，死亡后的轻松感并不必然表示冷漠，它也可能是

长期警戒状态解除后的自然反应 [8−11]。

（四）双过程模型、意义重建与自我同情

双过程模型认为，丧亲适应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在“失落导向”与“恢复导向”之间摆动 [12]。本案中，

来谈者在父亲去世后迅速处理行政与殡葬事务、维持平静并感到轻松，并不意味着哀伤缺席，更可能说明

她在当时主要处于恢复导向任务之中 [12]。意义重建理论指出，重大丧失会打碎个体关于世界、自我与关系

的既有叙事；哀伤辅导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当事人重新讲述死亡、重组与逝者的关系，并把失落重新

纳入可承受的生命故事之中 [13−15]。自我同情研究也提示，较高的自我同情与较低的延长哀伤、抑郁和创伤

后压力相关 [16]。因此，在复杂哀伤辅导中，把来谈者从“不断评判自己”带回“能够理解自己”，并非附

属动作，而可能是推动哀伤流动的重要机制 [16]。

三、方法与伦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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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回顾性、理论导向的单一个案研究写法。资料来源于来谈者在丧亲初期的一次个别辅导谈

话、咨询师的会后记录整理，以及来谈者在随后数周内提供的书面反馈。本文的目标不在于验证某一治疗

模型的普遍疗效，而在于借助高复杂度个案，呈现复杂哀伤辅导在真实情境中如何识别问题、如何组织介

入，以及这些介入可能通过何种机制产生作用。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不采用量化测量或标准化编码，而是基于会谈内容与后续反馈，对来谈者的核心

困扰、咨询师的关键介入动作及其可能的生效机制进行理论导向分析。为减少辨识风险，文中已对人物关

系、时间、地点、机构名称及部分细节做去识别化处理；文中涉及的对话，均为在保护隐私前提下的概括

性转述。本文为单一个案研究，其优势在于呈现机制、提出假设与丰富本土问题意识，而不在于直接推论

至所有复杂哀伤个案。

四、个案呈现

来谈者 L女士，中年女性。其父患晚期恶性肿瘤多年，长期承受显著身心痛苦，后入住照护机构。父

女生前关系长期紧张。来谈者描述，父亲长期对妻子和子女提出高要求、频繁抱怨与责难，使家庭成员常

年处于心理压力之下。

父亲去世时，并非自然病逝，而是以跳楼方式结束生命。得知消息后，L女士出于保护母亲与家庭成

员的考虑，未将真实死因告知母亲及其他亲属，仅与一位手足知晓实情。她担心在熟人社会语境中，若死

因公开，家人将承受额外舆论压力与羞耻感。随后，她与家人在短时间内处理完相关行政与殡葬事务。

与常见的丧亲想象不同，L女士在父亲去世后并未出现显著悲伤，反而与母亲及手足共同体验到某种

轻松感与松脱感。她对此感到困惑：一方面，她认为自己与家人的反应“过于平静”，担心这意味着冷漠或

不孝；另一方面，她又因隐瞒死因及自己生前未能更多回应父亲而感到内疚，并进一步怀疑自己是否还有

资格谈论“善终”、帮助他人“善终”。

换言之，来谈者的核心困难并非单纯的悲伤表达不足，而是多重冲突叠加：其一，父亲死亡方式所带

来的羞耻、保密与外界评价压力；其二，长期关系受伤背景下死亡后的解脱感；其三，照护未完成感与反

事实思维；其四，把“善终”理想内化为自我审判标准。

五、辅导过程与机制分析

（一）识别真正的问题：不是“悲伤不足”，而是“解脱后的自我审判”

本案在该次会谈中之所以出现明显松动，首先在于咨询师没有误判问题。若仅看表面，来谈者“并不

悲伤，反而轻松”，似乎容易被理解为“压抑悲伤”或“情感麻木”；但结合长期照护、高压关系与自杀性

死亡背景，更准确的判断是：来谈者真正卡住的，不是哭不出来，而是她对自己的真实反应感到羞耻，并

因此开始严厉审判自己。

（二）接纳与去病理化：先接住来谈者，而非先纠正她

咨询师在会谈之初并未追问“你为什么不难过”，也未对其保密行为作出先验的道德评判，而是首先

理解其动机：她隐瞒死因，是为了保护母亲免于无益的伤害；她感到轻松，与其说是不爱父亲，不如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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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压力系统骤然解除后的松动。这样的回应，事实上是在为来谈者的复杂反应提供合法性。

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复杂哀伤中的来谈者往往并不缺少外界的道德评判，她最缺少的，恰恰是一个

不急于判决的见证者。只有当来谈者感到“我可以这样被理解”，她才可能进一步暴露更深的羞耻与内疚。

（三）边界与伦理澄清：把抽象道德困境拉回具体处境

围绕“是否应该告诉母亲和近亲属真相”，咨询师没有停留在抽象诚实伦理，而是持续把问题放回具

体处境：披露真相对谁有益？对谁有害？当下母亲是否具有相应承受能力？其他亲属是否天然拥有被完整

告知的权利？这种处理使问题从“你是否撒谎”转向“你如何在有限处境中做出更少伤害的选择”。当来谈

者进一步表示“不愿对朋友撒谎”时，咨询师又提供了第三种表达：不必编造，但可以暂时不具体说，只

表达“我现在不想多聊”。这一做法既保护了其边界，也降低了她把自己视为“不诚实者”的羞耻。

（四）澄清责任边界：从“父亲如何死”到“那是谁的课题”

来谈者回忆，父亲第一次表示要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时，她曾以“那样会让家人没法做人”为由劝阻。

随着会谈推进，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曾在某种程度上把父亲如何结束生命与自己的情绪、面子及社会处境

捆绑在了一起。辅导中的关键，不在于对父亲的死亡方式作规范性认同，而在于帮助来谈者重新区分：如

何处置其生命首先是父亲的课题；她如何理解、感受并回应这一行为，则是她自己的课题。她因此不再要

求父亲为自己的羞耻感、困扰或外界评价负责，也不再把一切后果都内摄为自己的责任。

这一处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松动了来谈者原先的无边界责任感。对许多自杀性丧亲者来说，最难摆

脱的并非哀伤本身，而是“如果我当时如何如何，事情也许不会如此”的持续性自责。本案中，边界澄清

不是取消悲伤，而是为悲伤腾出空间。

（五）松动“善终”概念：防止抽象理想继续伤害生者

“我还有没有资格谈善终、帮助别人善终”是本案中一个高度浓缩的提问。它显示来谈者已把“善终”

从方向性的生死学概念，内化成了评判父亲死亡方式与自身道德位置的尺度。咨询师没有直接回答“有”

或“没有”，而是指出：理论标准不应成为套具体个案、惩罚具体家属的工具。随后，她再把父亲的行为放

回晚期癌症、长期痛苦与既往自杀意念的背景中理解，从而阻止“善终”概念继续成为自我攻击的武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父亲主观痛苦的理解，不等于在普遍意义上赞成或合理化自杀行为。本文在此

处关心的，是在死亡已然发生之后，辅导如何帮助幸存者减轻无益的羞耻与自责，而非借由抽象理想继续

惩罚自己。

（六）角色转换与自我同情：从责任归属转向自我理解

在处理内疚时，咨询师没有简单安慰“你不必自责”，而是先追问：你为什么内疚？来谈者于是说出其

核心逻辑：父亲生前每天打很多电话，她只接了一半；也许她本应做得更多。随后咨询师引入一个小练习：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她会给对方打几分；而她又给自己打几分。来谈者给朋友打七八分，却

只给自己打六分。至此，她首次较清楚地看见自己对自己比对他人苛刻得多。

真正的情感突破，发生在来谈者提到“能同情手足，却很难同情自己”，咨询师随后追问“那你同情自

己吗”之后。她在此落泪，并开始意识到：自己长期能够理解他人、体谅母亲，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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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限度与自己的努力。结合自我同情研究可知，这一转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减少围绕“如果当

时……”的反刍，帮助个体不再持续陷入自责循环 [16]。

（七）叙事重建：从单一判决走向复杂理解

在会谈后段，咨询师并未让来谈者停留在“今天好受一点”这一层面，而是建议她从自己的角度重新

书写父亲与家庭的故事，并鼓励她亲自询问母亲如何理解其婚姻，而不是替母亲预设答案。其临床含义在

于：本案中卡住来谈者的，不只是一个死亡事件，更是一套已经僵化的家庭叙事——父亲只是伤害者，母

亲只是受害者，而自己只是做得不够的女儿。

叙事重建并不是为逝者洗白，也不是否认伤害，而是允许一个人从“单一判决”转向“复杂理解”：父

亲可以是伤人的，同时也是长期痛苦并以自己方式结束生命的人；母亲可以受过苦，同时也可能对婚姻有

她自己的历史理解；而来谈者自己，也不只是一个“亏欠者”，而是一个在有限能力中已经尽力、却长期对

自己过于严苛的人。这样的转变，正是意义重建在个案层面的具体展开 [13−15]。

六、后续变化及其理解

在后续书面反馈中，来谈者提到：父亲去世后最初几周，她经历的是惊恐、彷徨、愤怒、冷漠，并拒

绝看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但数周后，她开始重新打开父亲的手机，看见父亲几年前与朋友旅游的照片，

意识到“疾病、焦虑让他变得如此扭曲而已”，并因此终于哭了一场：“我也是有父亲的，他死了。”她还描

述了一个与母亲有关的梦，以及自己和家人开始重新回家陪伴母亲的变化。

从个案分析角度看，这些变化可能与会谈中的若干工作相关：一方面，羞耻、内疚和自我审判的减轻，

为更真实的丧失感浮现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叙事重建使逝者从“最后那段扭曲与死亡方式”中部分解

放出来，恢复了更完整的人格形象，从而使哀伤得以从冻结走向流动 [13−15]。与此同时，来谈者开始重新进

入与活着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也说明哀伤逐渐从单纯围绕死亡打转，转向家庭关系的重组与生活的继续

[12]。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变化不应被简单归因于单次会谈本身，而更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

括时间推移、现实事务处理告一段落、家庭支持、后续自我思考以及相关分享触发的再加工。本文所能提

出的，只是一个基于材料的工作性判断：会谈中的若干关键介入，可能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促进

作用。

七、讨论

（一）本案对复杂哀伤识别的启示

本案提示，复杂哀伤的识别不能只盯住“有没有哭”“是否持续想念”等显性表征。对于处在终末期照

护与长期关系受伤中的丧亲者而言，死亡后的轻松、平静、任务导向及快速处理事务，并不必然说明哀伤

缺席；它也可能意味着个体正处在双过程模型所说的恢复导向应对中 [12]，或正在经历预期性哀伤后的压力

解除 [8−11]。因此，当来谈者的反应偏离社会想象中的“标准悲伤”时，临床上首先要问的，不是“她为什

么不够悲伤”，而是“她正在承受怎样的关系史、死亡方式、道德结构与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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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对华人语境下哀伤辅导的启示

本案还提示，在华人熟人社会语境中，自杀性死亡往往不仅是私人创痛，也与面子、流言、家庭名誉、

孝道评价及“善终”理想交织在一起。来谈者之所以纠结，并不只是因为父亲去世，而是因为她必须同时

面对：如何保护年迈母亲、如何回应外界、如何理解自己的反应，以及如何安放自己与父亲的伦理位置。

由此可见，华人语境下的复杂哀伤辅导，既不能只做个体内部情绪工作，也不能忽视关系、家庭与社会叙

事的压力 [7,17−18]。

（三）关于死亡方式理解的伦理边界

本文对逝者死亡方式的呈现，目的在于说明哀伤辅导中如何减轻家属的羞耻、自责与道德化自我攻

击，而非对自杀行为本身作出规范性认同。在复杂哀伤辅导中，协助来谈者理解逝者何以如此行动，与在

价值层面一般化地认可该行动，并非同一件事 [3−6]。本文更关心的是：当死亡已然发生后，辅导如何帮助

生者停止无益的羞耻与内疚，而不是借由抽象标准继续惩罚自己。

（四）局限与展望

本文为单一个案研究，无法直接推广至所有复杂哀伤个案；关于“熟人社会”“善终理想”与华人伦理

压力的讨论，仍有待更多本土实证研究支持。本文所分析的变化，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单次会谈，而应被理

解为会谈、时间推移、家庭支持与后续心理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华人家庭中的孝

道、面子、隐私边界与安宁疗护经验，对自杀性丧亲及复杂哀伤的本土机制做更系统的讨论 [17−18]。

八、结论

本文通过一个发生于华人家庭语境中的复杂哀伤辅导个案表明：当丧失与长期关系受伤、自杀性死

亡、照护负担、熟人社会污名及“善终”理想交织时，来谈者的困难未必体现为典型的高强度悲伤，而可

能更多表现为解脱感之后的羞耻、内疚与自我审判。

在此类个案中，辅导的关键不在于催促来谈者表现出更符合社会期待的悲伤，而在于帮助其理解自身

反应的处境性与复杂性，减少道德化自我攻击，发展对自身限度与努力的承认，并逐步重写逝者、家庭与

自我的关系叙事。就本案而言，接纳与去病理化、边界与伦理澄清、概念松动、角色转换、自我同情唤起

与叙事重建，构成了当次会谈及其后续整合过程中较为关键的工作路径。

本文提出的判断仍属个案层面的工作性结论，尚有待更多本土案例与研究进一步检验；但它至少提示

我们：复杂哀伤辅导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帮助来谈者在丧失之后，不再因自己的反应而把自己变成“第二

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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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lief to Self−Understanding: A Case Study of Complex Grief Counseling

in the Context of Long−term Relational Harm and Suicide Bereavement

Peng xiaohua

Abstract: With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families, when bereavement is intertwined with end−of−life

caregiving, long−term relational wounds, suicide−related death, stigma in acquaintance−based communities, and

internalized ideals of a“good death,”complicated grief may not primarily manifest as overt sadness. Instead, it

may present as a sense of relief followed by shame, guilt, and self−judgment. This study adopts a retrospective,

theory−informed single−case design. Drawing on theories of prolonged/complicated grief, suicide bereavement,

anticipatory grief, the dual process model,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self−compassion, it analyzes an early−stage

counseling session and subsequent feedback from the client after bereavemen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lient’

s core difficulty does not lie in a“lack of grief,”but rather in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conflict shap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relief, moral pressure, social evaluation, and self−blam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long−standing

relational injury. In such contexts, the focus of complicated grief counseling should not be to guide clients toward

standardized expressions of grief. Instead, it should aim to reduce secondary harm arising from their own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facilit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ceased, the family, and the self through a more

nuanced and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complicated grief, suicide bereavement, anticipatory grief, grief counseling, meaning reconstruction,

self−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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